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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2015032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

董事陈红女士、独立董事杨依明先生因公出差，分别书面委托董事彭日斌先生、

独立董事宋萍萍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及监事列席

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为参股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玛”））向中

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总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担保，沃特玛此次借款全部用于采

购生产设备。 

沃特玛以此次借款购置的设备全部质押给公司，同时沃特玛大股东李瑶先生

以其个人全部资产对本次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联董事鲁尔兵先生回避表决。 

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表决情况：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深圳前海设立

一家全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集团

内子公司经营所需大宗原材料采购。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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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拉萨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拉萨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盈佳”）将持有

的参股公司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奈电科技”）4.21%

股权转让给广东风华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华高科”，股票代码：

000636），转让价格为 2,509.16 万元人民币，风华高科以发行股份支付对价，所

支付股数为 304.8797 万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审核为准）。交易完成后，长园盈

佳将不再持有奈电科技的股权。 

风华高科拟筹划向奈电科技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所

持奈电科技的 100%股权。本次交易价格是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为基础，并参照市盈率（按照 2015 年度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的 13.24 倍）确定奈电科技 100%股权的估价确定为 59,600 万元。以此

为基础计算，长园盈佳持有的奈电科技 4.21%股权对应的交易对价为 2,509.16 万

元。 

本次交易尚需经风华高科股东大会以及中国证监会审核方可生效。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北京国电科源电

气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北京国电科

源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科源”）增资 1,983.39 万元人民币。国电科

源其他各方股东按其各自的持股比例进行同比例增资。增资完成后，北京国电科

源电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国电

科源的 51%的股权比例不变。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